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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籌備小組設置要點（核定本） 

行政院 100年 2 月 9日院授研綜字第 1002260119J號函核定 

行政院 101年 3 月 27日院授研綜字第 1010006535 號函核定修正第 4 點 

一、行政院（以下稱本院）為統籌規劃、協調及推動國軍退除役官兵輔

導委員會組織改造各項籌備工作，特設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

籌備小組（以下簡稱本小組），並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小組之任務為依據本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所定政策方向及內容，

推動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與所屬機構完成組織調整及綜合規

劃、員額配置（移撥）及權益保障、法制作業、預決算處理、財產

接管及辦公廳舍調配、資訊改造、檔案移交等相關配套籌備及核議

工作。 

三、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，由本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

兼任；副召集人二人，由本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委

員及國防部副首長兼任。 

四、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，襄助處理本小組事務，由本院國軍退除役

官兵輔導委員會秘書長兼任；相關幕僚作業由本院國軍退除役官兵

輔導委員會秘書室擔任。 

五、本小組下設組織調整及綜合規劃、員額及權益保障、法制作業、預

決算處理、財產及辦公廳舍調配、資訊改造、檔案移交、退除給付

業務及國軍單身退舍退員服務等配套工作分組，並視需要設新單

位、所屬機構工作分組，由召集人指定適當人員擔任各工作分組組

長，負責推動各項改造籌備工作。 

六、各工作分組組長應指定專人擔任聯絡人，並應邀請相關機關（構）

指派專人為分組成員。 

七、本小組會議以每個月召開一次為原則，由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，召

集人不克出席會議時，由召集人指定副召集人一人代理之，並得視

實際需要召開臨時會。各工作分組得依需要不定期召開分組會議，

由工作分組組長召集之。 

本小組開會時，得邀請本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工作分組及國防部參

與；會議結論應副知本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相關工作分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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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本小組應依本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工作分組之要求，將重大決議事

項提報審議；各工作分組會議決議事項，得視需要提報本小組會議。 

九、本小組及工作分組運作所需經費，由相關機關預算項下支應。 


